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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关于阳厚道等同志
职务任免的通知
二塘乡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经研究决定：
阳厚道同志任象山区平山街道办事处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李如珍同志任象山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大队长、象山区漓江风景名胜区执法大队大队长(试用期一年);

李开飞同志任象山区平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(试用期一年);

林欣同志任象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(试用期一年);

李晓涛同志任象山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副大队长(试用期一年);

劳海燕同志任象山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(试用期一年);

翟俐莎同志任象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;

免去胡毅同志的象山区平山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免去黎朝晖同志的象山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大队长、象山区漓江风景名胜区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;

免去周祖念同志的象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;

免去周书鹤同志的象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职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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